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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稅務部門聯合發力
22條服務舉措共繪大灣區稅收服務新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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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8周年，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聯繫日益緊密，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一帶一路」倡議等國家戰略，香港
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實現了與內地的共同發展。為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深度融合，提升跨境稅收服務水平，粵港澳大
灣區三地稅務部門共同發力，發佈22條稅收服務舉措，進一步優化粵港澳大灣區稅收營商環境，推動區域深度融合發展，為跨境納
稅人繳費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稅收服務。

（二）建立特色納稅服務機制
5.推行納稅服務承諾制度。在橫
琴、廣州南沙正式對外發佈納稅
服務承諾制度及其事項清單，涵
蓋企業全生命週期11類28項常辦
業務，在承諾標準制定、組織保
障、信息反饋等方面建立一套完
整的服務規則機制，推進粵港澳
大灣區稅收規則制度 「軟對
接」 。
6.推出港澳跨境執業一站辦服務
機制。在南沙打造港澳跨境執業
服務中心，建立港澳涉稅專業人
士涉稅訴求和意見快速響應機
制，對涉稅專業服務機構信用等
級為TSC5級的機構，開通納稅
服務綠色通道，開展批量納稅申
報、信息報送等便利化服務，推
動建成全國首個粵港澳大灣區
（南沙）財稅專業服務集聚區。
7.提供12366多語種留言咨詢服
務。深圳市稅務局在官方門戶網
站和掌上端上線 「12366多語種
留言咨詢」 功能，通過組建
12366多語種留言咨詢服務小
組，以 「用您的母語為您服務」
為目標，確保稅費咨詢 「專業
答」 、稅收問題 「母語答」 ，外
籍人士現可使用英語、俄語、法
語、日語四種語言留言咨詢，提
升廣大跨境納稅人政策咨詢服務
水平。

8.設立直屬局長的輔助納稅人辦
公室。澳門財政局特別設立了直
屬局長的輔助納稅人辦公室，接
受納稅人的投訴和陳述、確定卷
宗位置、分析內容、提供意見及
跟進處理。通過定期預約，專人
負責跟進納稅人提出的稅務不公
平情況或程序拖延個案，幫助納
稅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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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服務粵港澳大灣區三地稅收服務舉措

（一）便捷辦理跨域稅
務事項
1.擴容 「灣區通辦」 服
務示範區。在廣州、深
圳、珠海、惠州等地啟
用 「灣區通辦」 服務示
範區，可通過遠程虛擬
窗口提供智能交互、辦
問協同、全程互動服
務，為大灣區納稅人繳
費人跨區域辦理高頻稅
費事項，滿足一站式就
近辦需求。
2.助力提升境外稅便利
合規申報。在廣東省電
子稅務局推出 「境外稅
報易」 申報功能，通過
智能校驗、自動填單、
風險提示等措施，簡化
填報流程、減少錯漏，
幫助納稅人更快捷、準
確地完成境外稅務申
報，提升 「走出去」 企
業的稅務申報便利度，
提高跨境稅務合規性。

3.互設智能終端便利粵
港稅費政務事項辦理。
香港特區政府於廣州、
深圳（前海和福田）、
珠海、佛山、惠州和東
莞設置 「跨境通辦」 自
助服務機及 「智方便」
自助登記站，便利香港
居民在內地辦理涵蓋稅
務在內的香港政務服
務；在香港設置 「粵智
助」 自助機服務，便利
內地居民在香港自助辦
理申報納稅、發票業
務、社保費業務、商事
登記等多項廣東省政務
服務。

4.互設智能終端促進琴
澳往來。澳門財政局與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稅
務局協議跨境部署智能
終端，於琴澳兩地設置
「粵智助」 (稅務智慧
櫃檯)自助服務機。在
澳門的 「粵智助」 提供
自助辦稅服務、廣東省
電子稅務局、自然人電
子稅務局等自助服務；
在橫琴的澳門財政局自
助服務機提供稅務查
詢、申報、證明書申請
等自助服務。

（四）拓寬稅收宣傳
服務渠道
13.開設 「一帶一路」
門戶網站專欄。在廣
東 「稅路通·粵通四
海 稅收服務 『一帶
一路』 」 專欄，開設
「視野聯通」 、 「信
息相通」 、 「知識融
通」 、 「交流暢通」
等四大模塊，為納稅
人提供全球稅訊、國
際稅收信息動態，跨
境投資稅收指南和國
別稅收錦囊，提供跨
境稅收知識和案例分
析，進行政策解讀和
「雲課堂」 輔導，方
便納稅人獲取跨境投
資和經營的相關稅收
資訊。

14.設立 「跨境通辦」
服務專區／專題網
站。香港設立 「跨境
通辦」 服務專區／專
題網站，身處香港及
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居
民及企業可隨時在網
上辦理兩地的政務服
務，無須親身處理。
內地居民或在大灣區
內地城市生活的香港
居民可透過 「跨境通
辦」 專區／網站向香
港稅務局提交個人／
聯名物業／利得稅報
稅表、反對評稅及辦
理商業登記等。

（三）推出智能化系統功能
9.開通 「非居民跨境辦稅」 場景。在廣
東省電子稅務局開通 「非居民跨境辦
稅」 場景，全球非居民企業可以通過
「郵箱註冊+證件上傳+人工核對」 方
式，遠程完成中國辦稅 「實名認證」 ，
並被賦予唯一的身份碼，憑此碼在全國
辦理申報繳稅等涉稅事項，實現 「一地
註冊賦碼、全國互認通行」 ，為非居民
企業提供智能化跨境雙語辦稅渠道。
10.搭建港澳居民稅惠快享 「規則轉換
橋」 。在廣東省電子稅務局上線港澳稅
負測算系統，推出面向所有類型港澳居
民的港澳稅負和減免稅款的線上測算服
務，將複雜的港澳與內地稅制規則轉
換、稅負和減免稅額計算等工作，轉換
為信息系統 「自動算」 、港澳居民 「智
能辦、便捷享」 的服務方式，助力落實
橫琴、廣州南沙港澳居民享受港澳稅負
差免徵個人所得稅政策，便利港澳人士
享受稅收優惠。
11.實現跨境人民幣電子繳納稅費。廣東
省推行 「跨境人民幣全程電子繳稅費服
務」 ，支持 「電子稅務局+銀聯在線支
付」 與 「V-Tax+雲閃付」 等2種跨境電
子繳稅模式，境外納稅人使用境外銀聯
卡便可完成繳稅並自助打印完稅憑證，
減輕跨境繳稅成本。推出跨境人民幣退
稅服務，退稅資金通過境內商業銀行直
接匯至納稅人指定的境外銀行賬戶，實
現了跨境退稅 「最快一天到賬」 的提
速。

12.對接粵港兩地政務服務應用程序功
能。通過香港 「智方便」 手機應用程序
與 「廣東省統一身份認證平台」 的成功
對接，香港居民可通過 「智方便」 直接
登入廣東省政務服務網和 「粵省事」 手
機應用程序，便捷使用稅務等多項廣東
省政務服務系統功能。

（六）優化稅收協定網絡
作用
19.擴大稅收協定網絡作
用。目前中國內地稅收協
定網絡已覆蓋114個國家
和地區，基本涵蓋了中國
對外投資的主要目的地以
及來華投資的主要國家和
地區，為中國與相關國家
和地區之間的跨境經貿往
來創造了合作共贏、開放
包容的國際化稅收營商環
境。此外，還通過發佈國
別（地區）投資稅收指南
等方式，滿足 「走出去」
納稅人多元化需求。
20.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稅收
協定協同機制。粵深稅務
機關通過共享征管信息、
聯合審核，對納稅人享受
稅收協定待遇後續管理事
項予以共同審核評估，統
一執法標準、互認執法結
論。企業僅需向一地稅務
機關提供材料，無需再分
別向多家稅務機關提供信
息和接受後續管理，為大
灣區跨區域納稅人提供多
事一辦、全域通辦的統一
辦理流程。

21.拓展香港全面性避免雙
重課稅協定網絡。香港目
前已與超過50個稅務管轄
區簽訂避免雙重課稅協
定，有效降低稅務成本，
促進跨地域經濟活動，為
香港與 「一帶一路」 沿線
國家和地區的商務合作提
供保障和便利，助力大灣
區企業借香港平台 「走出
去」 。此外，香港簽訂的
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均載有
相互協商程序條款，為
「走出去」 企業提供解決

跨地域稅務爭議機制，降
低稅務風險。

22.拓展澳門稅收協定與信
息交換網絡。目前澳門已
與8個國家（地區）簽訂了
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
稅的稅收協定（安排），
與16個國家（地區）簽訂
了稅收信息交換協定，並
與葡萄牙籤訂了駐對方代
表處及職員適用的稅務特
權協定。

（五）推出稅收優惠政策服務
15.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稅收優惠政策。對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深圳前海、廣州
南沙等地符合條件的產業企業，減按
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對在橫琴
粵澳深度合作區工作的境內外高端人才
和緊缺人才，其個人所得稅負超過15%
的部分予以免征；對在橫琴粵澳深度合
作區工作的澳門居民，其個人所得稅負
超過澳門稅負的部分予以免征；對在廣
州南沙工作的香港（澳門）居民，其個
人所得稅負超過香港（澳門）稅負的部
分予以免征；對在深圳前海、河套工作
的香港居民，其個人所得稅稅負超過香
港稅負的部分予以免征。
16.提供國際稅收複雜事項政策確定性服
務。企業可就未實施但明確具體安排的
跨境股權轉讓、非居民企業常設機構判
定等六類涉稅複雜跨境交易事項，向深
圳市稅務局提起書面申請，明確如何適
用現行稅收法律、法規、規章、規範性
文件，稅務部門將提供政策適用意見，
幫助企業提高稅收確定性。
17.提供稅務海關關聯進口貨物轉讓定價
協調管理。企業可就關聯進口貨物的定
價問題，向深圳海關、深圳市稅務局申
請轉讓定價協同管理。稅務部門、海關
部門開展聯合評估達成一致意見後，與
企業簽署《協同管理備忘錄》，解決兩
部門關聯交易價不一致的難題，降低企
業進口貿易納稅遵從成本，合力打造透
明穩定可預期的營商環境。

18.推出多項稅務優惠支持都市更新及經
濟發展。推出《融資租賃稅務優惠制
度》及《從事科技創新業務企業的稅務
優惠制度》，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尤其
是金融業和科技創新產業的發展。年度
財政預算案內為企業 「合資格研發開
支」 ，提供額外的所得補充稅可課稅收
益扣減額度，同時免除在澳門特別行政
區發行或買賣債券所得收益的所得補充
稅及相關印花稅，以及投資基金監察
費。推出《重建樓宇稅務優惠制度》，
若業主進行樓宇重建時符合《都市更新
法律制度》及《重建樓宇稅務優惠制
度》的規定，可獲豁免繳納因重建產生
的財產移轉印花稅、公證手續費及登記
手續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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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承諾制度及其事項清單，涵
蓋企業全生命週期11類28項常辦
業務，在承諾標準制定、組織保
障、信息反饋等方面建立一套完
整的服務規則機制，推進粵港澳
大灣區稅收規則制度 「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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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推出港澳跨境執業一站辦服務
機制。在南沙打造港澳跨境執業
服務中心，建立港澳涉稅專業人
士涉稅訴求和意見快速響應機
制，對涉稅專業服務機構信用等
級為TSC5級的機構，開通納稅
服務綠色通道，開展批量納稅申
報、信息報送等便利化服務，推
動建成全國首個粵港澳大灣區
（南沙）財稅專業服務集聚區。
7.提供12366多語種留言咨詢服
務。深圳市稅務局在官方門戶網
站和掌上端上線 「12366多語種
留言咨詢」 功能，通過組建
12366多語種留言咨詢服務小
組，以 「用您的母語為您服務」
為目標，確保稅費咨詢 「專業
答」 、稅收問題 「母語答」 ，外
籍人士現可使用英語、俄語、法
語、日語四種語言留言咨詢，提
升廣大跨境納稅人政策咨詢服務
水平。

8.設立直屬局長的輔助納稅人辦
公室。澳門財政局特別設立了直
屬局長的輔助納稅人辦公室，接
受納稅人的投訴和陳述、確定卷
宗位置、分析內容、提供意見及
跟進處理。通過定期預約，專人
負責跟進納稅人提出的稅務不公
平情況或程序拖延個案，幫助納
稅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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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示範區。在廣州、深
圳、珠海、惠州等地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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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協同、全程互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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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設置 「跨境通辦」 自
助服務機及 「智方便」
自助登記站，便利香港
居民在內地辦理涵蓋稅
務在內的香港政務服
務；在香港設置 「粵智
助」 自助機服務，便利
內地居民在香港自助辦
理申報納稅、發票業
務、社保費業務、商事
登記等多項廣東省政務
服務。

4.互設智能終端促進琴
澳往來。澳門財政局與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稅
務局協議跨境部署智能
終端，於琴澳兩地設置
「粵智助」 (稅務智慧
櫃檯)自助服務機。在
澳門的 「粵智助」 提供
自助辦稅服務、廣東省
電子稅務局、自然人電
子稅務局等自助服務；
在橫琴的澳門財政局自
助服務機提供稅務查
詢、申報、證明書申請
等自助服務。

（四）拓寬稅收宣傳
服務渠道
13.開設 「一帶一路」
門戶網站專欄。在廣
東 「稅路通·粵通四
海 稅收服務 『一帶
一路』 」 專欄，開設
「視野聯通」 、 「信
息相通」 、 「知識融
通」 、 「交流暢通」
等四大模塊，為納稅
人提供全球稅訊、國
際稅收信息動態，跨
境投資稅收指南和國
別稅收錦囊，提供跨
境稅收知識和案例分
析，進行政策解讀和
「雲課堂」 輔導，方
便納稅人獲取跨境投
資和經營的相關稅收
資訊。

14.設立 「跨境通辦」
服務專區／專題網
站。香港設立 「跨境
通辦」 服務專區／專
題網站，身處香港及
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居
民及企業可隨時在網
上辦理兩地的政務服
務，無須親身處理。
內地居民或在大灣區
內地城市生活的香港
居民可透過 「跨境通
辦」 專區／網站向香
港稅務局提交個人／
聯名物業／利得稅報
稅表、反對評稅及辦
理商業登記等。

（三）推出智能化系統功能
9.開通 「非居民跨境辦稅」 場景。在廣
東省電子稅務局開通 「非居民跨境辦
稅」 場景，全球非居民企業可以通過
「郵箱註冊+證件上傳+人工核對」 方
式，遠程完成中國辦稅 「實名認證」 ，
並被賦予唯一的身份碼，憑此碼在全國
辦理申報繳稅等涉稅事項，實現 「一地
註冊賦碼、全國互認通行」 ，為非居民
企業提供智能化跨境雙語辦稅渠道。
10.搭建港澳居民稅惠快享 「規則轉換
橋」 。在廣東省電子稅務局上線港澳稅
負測算系統，推出面向所有類型港澳居
民的港澳稅負和減免稅款的線上測算服
務，將複雜的港澳與內地稅制規則轉
換、稅負和減免稅額計算等工作，轉換
為信息系統 「自動算」 、港澳居民 「智
能辦、便捷享」 的服務方式，助力落實
橫琴、廣州南沙港澳居民享受港澳稅負
差免徵個人所得稅政策，便利港澳人士
享受稅收優惠。
11.實現跨境人民幣電子繳納稅費。廣東
省推行 「跨境人民幣全程電子繳稅費服
務」 ，支持 「電子稅務局+銀聯在線支
付」 與 「V-Tax+雲閃付」 等2種跨境電
子繳稅模式，境外納稅人使用境外銀聯
卡便可完成繳稅並自助打印完稅憑證，
減輕跨境繳稅成本。推出跨境人民幣退
稅服務，退稅資金通過境內商業銀行直
接匯至納稅人指定的境外銀行賬戶，實
現了跨境退稅 「最快一天到賬」 的提
速。

12.對接粵港兩地政務服務應用程序功
能。通過香港 「智方便」 手機應用程序
與 「廣東省統一身份認證平台」 的成功
對接，香港居民可通過 「智方便」 直接
登入廣東省政務服務網和 「粵省事」 手
機應用程序，便捷使用稅務等多項廣東
省政務服務系統功能。

（六）優化稅收協定網絡
作用
19.擴大稅收協定網絡作
用。目前中國內地稅收協
定網絡已覆蓋114個國家
和地區，基本涵蓋了中國
對外投資的主要目的地以
及來華投資的主要國家和
地區，為中國與相關國家
和地區之間的跨境經貿往
來創造了合作共贏、開放
包容的國際化稅收營商環
境。此外，還通過發佈國
別（地區）投資稅收指南
等方式，滿足 「走出去」
納稅人多元化需求。
20.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稅收
協定協同機制。粵深稅務
機關通過共享征管信息、
聯合審核，對納稅人享受
稅收協定待遇後續管理事
項予以共同審核評估，統
一執法標準、互認執法結
論。企業僅需向一地稅務
機關提供材料，無需再分
別向多家稅務機關提供信
息和接受後續管理，為大
灣區跨區域納稅人提供多
事一辦、全域通辦的統一
辦理流程。

21.拓展香港全面性避免雙
重課稅協定網絡。香港目
前已與超過50個稅務管轄
區簽訂避免雙重課稅協
定，有效降低稅務成本，
促進跨地域經濟活動，為
香港與 「一帶一路」 沿線
國家和地區的商務合作提
供保障和便利，助力大灣
區企業借香港平台 「走出
去」 。此外，香港簽訂的
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均載有
相互協商程序條款，為
「走出去」 企業提供解決

跨地域稅務爭議機制，降
低稅務風險。

22.拓展澳門稅收協定與信
息交換網絡。目前澳門已
與8個國家（地區）簽訂了
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
稅的稅收協定（安排），
與16個國家（地區）簽訂
了稅收信息交換協定，並
與葡萄牙籤訂了駐對方代
表處及職員適用的稅務特
權協定。

（五）推出稅收優惠政策服務
15.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稅收優惠政策。對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深圳前海、廣州
南沙等地符合條件的產業企業，減按
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對在橫琴
粵澳深度合作區工作的境內外高端人才
和緊缺人才，其個人所得稅負超過15%
的部分予以免征；對在橫琴粵澳深度合
作區工作的澳門居民，其個人所得稅負
超過澳門稅負的部分予以免征；對在廣
州南沙工作的香港（澳門）居民，其個
人所得稅負超過香港（澳門）稅負的部
分予以免征；對在深圳前海、河套工作
的香港居民，其個人所得稅稅負超過香
港稅負的部分予以免征。
16.提供國際稅收複雜事項政策確定性服
務。企業可就未實施但明確具體安排的
跨境股權轉讓、非居民企業常設機構判
定等六類涉稅複雜跨境交易事項，向深
圳市稅務局提起書面申請，明確如何適
用現行稅收法律、法規、規章、規範性
文件，稅務部門將提供政策適用意見，
幫助企業提高稅收確定性。
17.提供稅務海關關聯進口貨物轉讓定價
協調管理。企業可就關聯進口貨物的定
價問題，向深圳海關、深圳市稅務局申
請轉讓定價協同管理。稅務部門、海關
部門開展聯合評估達成一致意見後，與
企業簽署《協同管理備忘錄》，解決兩
部門關聯交易價不一致的難題，降低企
業進口貿易納稅遵從成本，合力打造透
明穩定可預期的營商環境。

18.推出多項稅務優惠支持都市更新及經
濟發展。推出《融資租賃稅務優惠制
度》及《從事科技創新業務企業的稅務
優惠制度》，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尤其
是金融業和科技創新產業的發展。年度
財政預算案內為企業 「合資格研發開
支」 ，提供額外的所得補充稅可課稅收
益扣減額度，同時免除在澳門特別行政
區發行或買賣債券所得收益的所得補充
稅及相關印花稅，以及投資基金監察
費。推出《重建樓宇稅務優惠制度》，
若業主進行樓宇重建時符合《都市更新
法律制度》及《重建樓宇稅務優惠制
度》的規定，可獲豁免繳納因重建產生
的財產移轉印花稅、公證手續費及登記
手續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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